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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，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

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.《辞任报告》

2.《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》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
